
 

立法會CB(2)826/15-16(02)號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6年 2月 5日的情況 )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為非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
( 下 稱 " 綜
援 ")受 助 長
者提供的協
助  

2006年 6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文件，列出有關數據，以支持

當局指 "隨付隨收 "退休保障計劃
不可行的說法；及  

 
(b) 諮詢全港僱員，請他們表明是否願

意撥出其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
積金 ")部分供款 (例如 50%)，以便
匯集後再分配予這一代的長者，條
件是他們年老時亦可同樣每月領
取約 2,500元款項。  

 

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4月推出新的
長者生活津貼，作為對因生活拮据
而 需 要 支 援 的 65歲 或 以 上 本 港
長者的另一種形式的經濟援助。  
 
扶貧委員會已於 2015年 12月 22日
就退休保障進行公眾諮詢。  

2. 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及民
政事務局局
長就行政長
官 2013年施
政報告作出
簡報  

2013年 1月 2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多項資料，
包括  ⎯⎯  
 
(a) 未來 5年住宿和社區照顧服務 (包

括日間護理服務和以家居為本的
照顧服務 )的供應量及需求量；  

 
(b) 政 府 當 局 將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解 決

跨代貧窮問題；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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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自 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沒有社會

福利規劃的情況下，社會上存在的

社會福利問題一覽表；  
 
(d) 就釋放因需照顧家人而無法工作

的婦女的勞動力而言，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把課後學習支援的服務

時間延長至晚上 7時或8時；及  
 

(e) 政府當局與福利界就滿足業界對
前線護理人員的需求的措施進行

討論的結果。  
 

 

3. 學前兒童康
復服務規劃

及不足情況  
 

2013年 6月 1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列明康復

界各類工種所需的員工人數和人手

短缺數字，以及培訓有關人員所需的

時間。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4. 中長期社會
福利規劃  

 

2013年 7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列明未來
5年對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的需求。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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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如何改善難
民、酷刑聲

請者及尋求

庇 護 者 ( 下
稱 " 庇 護 聲
請 人 ")在 香
港的生活狀

況  

2013年 7月 2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在留港期間未獲安排入學的未成

年聲請人的人數；  
 
(b) 處理由庇護聲請人提出的聲請所

需的平均時間，以及可否縮短有關

時間；及  
 
(c) 透過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向庇護

聲請人提供人道支援所涉開支的

詳 細 分 項 數 字 ， 包 括 行 政 費 用

(2012-2013年度的開支為 2億 300萬
元 )。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2014年 1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涉及非法僱用庇護聲請人的定罪

個案宗數；及  
 
(b) 鄰近國家 (包括新加坡 )為庇護聲請

人提供協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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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社福界支援
人 手 ( 包 括
活 動 工 作

員 ) 不 足 的
情況  

 

2014年 1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按地區列明 2014年至 2021年青年

人 口 及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的

數目；及  
 
(b) 在 整 筆 撥 款 津 助 制 度 下 營 運 的

非政府機構的員工編制。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7. 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及民

政事務局局

長就行政長

官 2014年施
政報告作出

簡報  
 

2014年 1月 2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為釋放

婦女勞動力而推行的措施的文件，包括

下列詳情  ⎯⎯  
 
(a) 就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所設定

的合資格幼兒年齡上限的理據；及

 
(b) 有否任何計劃在新建的安老院舍

附近預留空間提供幼兒服務，以

鼓勵婦女從事安老服務。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作出回覆。 

8. 為需要牙科
護理的長者

所 提 供 的

支援  
 

2014年 6月 3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解 釋 無 法 在 全 港 18區 開 設 政 府

牙科診所的原因；  
 
(b) 就 香 港 的 醫 護 人 力 規 劃 及 專 業

發展策略檢討提交報告；及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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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就尋求私營牙醫協助於一般應診
時 間 外 在 長 者 健 康 中 心 及 政 府
牙科診所為有需要長者提供牙科
服務的建議，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9. 有關家庭支
援的服務和
政策  

 

2014年 6月 3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於
2014年 5月初發生於藍田的事件，以及
警方就上述事件處理手法所作的檢討。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10. 推行嚴重殘
疾人士家居
照顧服務的
進展  

 
 
 

2015年 1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在常規化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

服務計劃推行一年後，在 6間家居
照顧服務營辦機構接受服務的使
用者各有多少；及  

 
(b) 政府當局檢討殘疾人士家居照顧

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文件。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11. 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及民
政事務局局
長就行政長
官 2015年施
政報告作出
簡報  

 
 
 

2015年 1月 26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按地區分項列出資助幼兒中心及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的 "延長
時間服務 "的使用率；及  

 
(b) 在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提供 1 200個 "延長時間服務 "
名額所涉的款額。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6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2. 檢討傷殘津
貼  

2015年 3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適當地向事務委員
會匯報  ⎯⎯  
 
(a)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修 訂 醫 療 評 估

表格，刪除 "喪失 100%賺取收入能
力 "的提述，並同時保留與傷殘津
貼申請人 "從事原有的職業及擔任
他／她適合的任何其他種類的工

作 "的能力有關的準則，作為評估
有 "其他身體及精神狀況 (包括器
官殘障 )"的申請人的準則；及  

 
(b) 修訂醫療評估表格的時間表。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13. 長者院舍住
宿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

(下稱 "院舍
服務券試驗

計劃 ")  
 

2015年 3月 2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向安老事務委員會 (下稱 "安委會 ")

提交院舍服務券試驗計劃顧問報

告的同時，亦把報告送交事務委員

會；及  
 
(b)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安 委 會 將 會

如何推展院舍服務券試驗計劃。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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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4. 推行「私人
土地作福利

用途特別計

劃」(下稱 "特
別 計 劃 ")的
進展  

 

2015年 4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按地區提供分項數字，列明興建新

的合約安老院舍／合約安老院舍

暨日間護理單位／新的長者日間

護 理 中 心 的 17個 發 展 項 目 分 別
提供的名額，以及在特別計劃下

將會提供的名額；  
 
(b) 提供資料，列明在特別計劃下提供

受資助及自負盈虧服務的規則及

程序，以及此等服務各佔的比例；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c) 以列表方式提供下列資料  ⎯⎯  
 

(i) 各幅用地的福利設施所提供的
受資助及自負盈虧服務名額

⎯⎯  
 

(A) 特別計劃下 5個項目 (此等
項 目 已 進 入 建 設 階 段 )
完成後；及  

 
(B) 特別計劃下其餘 58個項目

完成後；  
 

 
 



 8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i) 輪候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的

總人數分別為何；及  
 

(iii) 預計未來 10年在特別計劃下及
該計劃以外提供的額外受資助

及自負盈虧服務名額分別有

多少個；  
 

(d)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在
特別計劃下將軍澳靈實胡平頤養

院擴建項目提供受資助及自負盈

虧服務名額時，會否採用 6比 4或
8比 2的比例；及  

 
(e) 提供文件，每 6個月向事務委員會

匯報特別計劃下各個項目的進展

情況，以及受資助及自負盈虧

服務名額各佔的比例。  
 

 

15. 接受整筆撥
款津助的非

政府機構員

工的薪酬調

整安排  
 

2015年 5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列明每間

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就

強積金所作的供款。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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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6. 在公共房屋
設立社會福

利 設 施 ( 福
利 大 樓 除

外 ) 
 
 

2015年 5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a) 有關政府當局把房屋委員會的處

所 (例如泊車位或幼稚園 )改建為
福利設施所採取的措施的資料；

 
(b) 把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 "公 屋 ")

大廈較低樓層的住宅單位改建為

福利設施的例子；及  
 
(c) 有關在公屋發展項目提供福利

設施的規劃準則及程序的詳細

資料。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17. 難民、酷刑
聲請者及尋

求庇護者的

福利事宜  

2015年 6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一份清單，列明食物券不適

用的食品；  
 
(b) 說明有否任何個案涉及不合理數

目的免遣返聲請人使用同一居住

地址；  
 

(c) 查證可否取得在作出免遣返聲請

前在香港接受非法僱傭工作的免

遣返聲請人數目；及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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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提供資料，列明被扣留的非法入
境者獲擔保所需的時間，以及對

被扣留的非法入境者有何待遇，

例如他們的居住環境情況及膳食

安排等。  
 

  

18. 私營院舍的
服務質素及

監管事宜  
 

2015年 7月 23日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要求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向行政長官轉達委員的請求，即在

公屋發展項目中預留用地，以供興建

安老院舍，並以設置安老院舍作為一項

賣地條件。  
 

政府當局會作出適當跟進。  

19. 幼兒中心及
院舍的食水

含鉛情況及

政府當局的

跟進工作  
 

2015年 11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從 78個社福單位 (已完成抽驗食水

樣本 )抽取的各個食水樣本的含鉛
水平；  

 
(b)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為社福單

位提供有關使用固定熱水罉、抽驗

食水樣本程序、減少鉛接觸及保障

食水安全的指引；  
 

(c) 依循上文 (b)項所述指引的社福
單位數目；及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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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從上文 (a)項所述的 78個社福單位

抽取的食水樣本，即儲存於固定

熱水罉一整晚的食水樣本，以及在

開 啟 水 龍 頭 2至 5分 鐘 後 的 食 水
樣本，兩者抽驗結果比較為何。  

 

 

20. 落實法律改
革 委 員 會

《子女管養

權及探視權

報告書》建

議法例  
 
 

2015年 12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有 關 離 異 父 母 子 女 問 題 的 訴 訟

案件的上升數字；  
 
(b) 涉 及 父 母 濫 用 參 與 子 女 生 活 的

權利，並故意阻撓或延誤關乎子女

的重大決定的個案的上升數字；及

 
(c) 政府當局提供的各類支援服務對

減少上述訴訟案件及濫用個案的

成效。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21.兒童死亡檢
討報告  

 
 

2015年 12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有否

在 2004年或之後發生多宗嚴重家庭
惨劇後就下列範疇作出改善  ⎯⎯  
 
(a) 為高危家庭提供社工及庇護中心

的聯絡電話號碼；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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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加強 24小時熱線服務，為面對家庭

危機的人士提供危機介入及情緒支
援；  

 
(c) 由醫務社工到有嚴重精神病患者的
高危家庭進行跟進探訪；  

 
(d) 為學校提供有關處理患有精神病的
學生的指引；及  

 
(e) 就第一及第二份兒童死亡檢討報告
所提建議作出回應，以及政府當局
因應該等建議採取的行動。  

 

 

22. 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試
驗 計 劃 ( 下
稱 " 試 驗 計
劃 ")(第二階
段 ) 

  
 
 

2016年 1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定於
2016年 2月 6日舉行特別會議之前提供
下列資料  ⎯⎯  
 
(a) 在社署轄下成立的中央工作組的
組成、員工編制 (包括專業人員數目 )
及功能；  

 
(b) 個案管理的未來發展及中央工作組
如何參與其中；  

 
(c) 除了要證明具備最少 12個月提供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經驗外，政府
當局對私營機構成為認可服務提供
者會否設有其他要求；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6年 2月
3日隨立法會CB(2)781/15-16(01)號
文件發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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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實務守則及監察認可服務提供者的
機制；  

 
(e) 相對於第一階段，第二階段試驗

計劃將提供的新增服務；及  
 
(f) 社署在第一階段試驗計劃進行突擊

探訪和抽樣檢查的次數、涉及認可

服務提供者的數目及有關探訪和

檢查的結果。  
 

23. 在深水埗西
北九龍填海

區第六號地

盤公屋發展

項目的社會

福利設施大

樓設立新的

合約安老院

舍 (下稱 "工
程項目 ") 

 

2016年 1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a) 工程項目的圖則；  
 
(b) 重置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原有用地
的用途；及  

 
(c) 在提交財務委員會的撥款建議中，
交代工程項目下資助宿位對非資助

宿位的比例。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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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4. 受整筆撥款
津助的機構

的薪酬調整

安排及《最

佳 執 行 指

引》的推行

情況  
 

2016年 1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清單，列明受

整筆撥款津助但沒有向員工補發薪酬

調整款項的非政府機構。  

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

的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2月 5日  


